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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l 條 法令依據 

本內部稽核實施細則係依據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

度處理準則」（以下簡稱本處理準則）第4條、我司「內部控制制度」總

則第12條，並參考國際內部稽核協會一般準則及作業準則制訂。 

 

第 2 條 稽核架構 

依本處理準則規定，稽核室隸屬於董事會，依據公司需求配置適當

之專任內部稽核人員；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須經董事會通過，每年

申報稽核人員名冊需經董事長核准；稽核主管應列席董事會報告並

定期向各監察人報告稽核業務。 

 

第 3 條 道德規範 

稽核人員執行其業務時，應遵守「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十六

條之規定，並秉持誠正、客觀、保密、適任等原則及遵循國際內部

稽核協會所發布之道德規範。 

稽核人員進行查核時，應尊重所獲得資訊之價值及所有權，非經適當授

權，不得揭露此等資訊，但有法律或專業義務應與揭露者，不在此

限。 

稽核人員對於過去兩年所負責之業務，不應執行稽核，以免客觀性受

損。 

 

 

第 4 條 內部稽核之目的 

協助董事會及經理人檢查及覆核內部控制制度之缺失並衡量營運之

效率及效果，適時提供改進建議，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

效地實施及做為檢查修正內部控制制度之依據，並符合法令規定。

合理確保我司內部控制制度目的之達成。 

 

第 5 條 稽核之範圍及類型 

稽核室執行稽核之範圍包括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依照公司的作業方式，

稽核類型如下： 

(1)年度稽核：依照本公司年度稽核計劃執行。 

(2)駐地稽核：依照子公司駐地稽核計劃執行。 

(3)專案查核：依董事會、董事長、監察人或執行長指示進行之特定查核案件。 

稽核室進行上述查核時，如遇到稽核限制之情形，應立即呈報董事長

或執行長，依裁示執行，並知會監察人。 

  



第 6 條 稽核計劃 

稽核室須依據本公司風險評估結果擬定年度稽核計畫，並經董事會通過；

年度稽核計劃應包含法令規章遵循事項及本處理準則第13條規定須列入之

稽核項目。 

稽核室另依子公司風險評估結果擬定年度子公司駐地稽核計劃，經董

事長核准後執行。 

 

第 7 條 稽核的項目 

內部稽核之項目應依本處理準則之規定辦理，應涵蓋我司內部控制制

度各循環及非循環控制作業。 

 

第 8 條 風險評估 

稽核室應建立風險評估流程，以能有效辨識各稽核項目之風險因素，

分析其重要性及其影響。 

 

第 9 條 自行檢查 

依據我司內部控制制度第13條執行自行評估，稽核室應訂定自行評估作業之程

序及方法，以調整內部控制制度的設計與執行，並提升稽核室的檢查品

質及效率。 

 

第 10條 稽核程序擬定 

稽核室應擬定稽核程序，作為執行工作之指引，稽核程序至少包含下列

項目： 

(1)稽核前工作。 

(2)實地查核。 

(3)報告撰寫、批核及送交。 

(4)後續追蹤。 

 

第 11條 稽核的方法 

稽核工作係以抽樣方式進行，可透過流程表單比對、核決過程、實際盤點

及分析比較…等方式進行查核，相關稽核方法（或稱稽核程式），須經稽

核主管核准。 

 

第 12條 稽核工作控管 

稽核主管應定期覆核稽核計劃之執行情形，以確認其結果與既定目的一

致的程度，適時調整稽核計劃執行方式。 

 

第 13條 稽核工作底稿 

執行稽核工作後必須提出稽核報告，將查核過程中將所發現之重要事項

及結論予以記錄，作為評核或提出報告之依據。 

工作底稿之存檔、保管、取閱應以機密文件管理之。 

  



第 14條 稽核報告 

稽核室執行查核後，應出具稽核報告，並將所見之缺失提出適當之建議

予管理階層做決策。相關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應於完成之次月底前交

付公司各監察人查閱。 

稽核人員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作成

報告陳核，並通知各監察人。 

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依本處理準則之規定至少應保存五年。 

 

第 15條 稽核缺失期後追蹤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與受查單位就年度稽核項目查核結果充分溝通，

對於檢查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應據實揭露於稽核報

告，並於該報告陳核後加以追蹤，至少按季作成追蹤報告至改善為止，

以確定相關單位業已及時採取適當之改善措施。 

 

第 16條 稽核人員申報 

(1) )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應經董事會通過；稽核主管有異動者，公司應於董

事會通過日之即日超算二日內將異動原因及異動內容，以網際網路資訊系

統申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備查。 

(2) 內部稽核人員之姓名、年齡、學歷、經歷、服務年資及所受訓練等資料依

規定格式，於每年一月底前以網際綱路資訊系統申報本會備查。 

稽核人員進修機構、時數及申報事項，依本會規範辦理。 

 

第 17條 稽核計劃及執行申報 

(1)稽核人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前將次一年度稽核計畫及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二個月內將上一年度之年度稽核計畫執行情形，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

資訊系統申報本會備查。 

(2)稽核人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五個月內將上一年度內部稽核所見內部控

制制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

本會備查。 

 

第 18條 本稽核實施細則，經董事會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於中華民國103年03月20日經董事會通過修正。 


